
 1 / 7 
 

山东信泰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山东信泰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 

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审查反馈意见已收悉。感谢贵公司对山东信泰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的审核。山东信泰节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组以及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会计师”）、北京市中银（济南）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

对贵公司提出的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与核查，并逐项落实后进行了书面说明，

涉及需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及发表意见的部分，已由各中介机构分别出具了核查

意见。涉及对《山东信泰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以下简称“公

开转让说明书”）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的部分，已按照《关于做好申请材料接收

工作有关注意事项的通知》及《关于山东信泰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

件的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对《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了

修改和补充，并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以楷体加粗标明。 

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仿宋（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稿）等的修改或补充披露部分 

现就《反馈意见》中提及的问题逐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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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特殊问题 

1.关于违规贷款问题。报告期及申报审查期间，公司存在使用不具真实交

易背景的采购合同提取银行贷款资金的的行为，上述行为不符合《流动资金贷

款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0 年第 1号）和《关于“三

个办法一个指引”有关指标口径及流贷受托支付标准的通知》（银监办发

[2011]142 号）的相关规定和借款合同必备条款对于借款人应当提供真实、完整、

有效的材料以及借款人应当按约定用途使用贷款资金等约定。根据《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的规定，申请挂牌公司应

合法规范经营。请公司补充披露针对上述行为的规范措施，请主办券商及律师

补充核查相关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为了充分利用银行的信用额度、发挥银行贷款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与供

应商签订了不具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大额采购合同，银行通过受托支付的方式向

该供应商发放贷款，然后该供应商再将资金转回公司。2015 年度、2016 年度发

生的贷款已履行完毕，截至 2017 年 8月末，公司通过上述方式签订的不具有真

实交易背景的大额采购合同取得的银行贷款共计 3,200.00 万元。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筹集资金将该银行贷款全部清偿完毕：2017 年 9 月 29 日，公司

向控股股东消防科技借款 2,000.00 万元，并于同日偿还建行临朐支行的 3 笔贷

款，共计 2,000.00 万元；2017 年 9 月 29 日，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偿还潍坊银行

临朐朐山路支行的 1笔贷款，共计 1,200.00 万元。提前偿还贷款明细如下： 

银行贷款合同 供应商名称 
是否为

关联方 

贷款金额 

（万元） 

合同履行期

间 

是否到期归

还 

建行临朐支行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2017 年 2字 204号 

临朐越兴塑胶制

品有限公司 
否   700.00  

2017.1.19/ 

2018.1.18 

2017.9.29

提前归还 

建行临朐支行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2017 年 2字 203号 

临朐越兴塑胶制

品有限公司 
否   500.00  

2017.1.12/ 

2018.1.5 

2017.9.29

提前归还 

建行临朐支行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2017 年 2字 202号 

山东飞度胶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否 800.00  

2017.1-10/ 

2018.1.9 

2017.9.29

提前归还 

潍坊银行临朐朐山路支行流动资

金贷款合同 2017年 0502第 75号 

潍城区开发区康

益装饰材料销售

部 

否 1,200.00 
2017.5.2/ 

2018.4.17 

2017.9.29

提前归还 

合计 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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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贷款清偿后，公司不再使用不具真实交易背景的采购合同方式取得银

行以受托支付形式发放的贷款资金的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分别出具承诺：

“若因使用不具真实交易背景的采购合同方式取得银行以受托支付形式发放贷

款资金的行为导致公司承担任何责任或受到任何处罚，致使公司遭受任何损失

的，实际控制人将无条件以现金全额赔偿该等损失，并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承

诺将充分行使实际控制人权利，保证公司不再发生使用不具真实交易背景的采

购合同方式取得银行以受托支付形式发放贷款资金的行为。” 

上述楷体加粗部分已在公转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之 “十、提请投资

者关注的财务报表附注中的期后事项、或有事项及其他重要事项（四）公司使用

不具真实交易背景的采购合同提取银行贷款资金的具体情况”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公司向控股东消防科技借款 2,000.00 万元人民币，不计利息，借款期限为

一年，自 2017 年 9 月 29 日至 2018 年 9 月 28 日，如实际放款日与该日期不符，

以实际借款日期为准，信泰节能 2017 年 9 月 29日收到该借款。 

2017 年 9月 29 日，消防科技召开股东会并通过股东会决议，与会股东一致

同意借款 2,000.00 万元人民币给信泰节能。同日，消防科技与信泰节能签订了

《借款合同》，并将 2,000.00 万元人民币转入了信泰节能的账户。对于此次关

联交易，信泰节能依据《公司章程》、《山东信泰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决策制度》等的规定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17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履行了审批程序，审议表决并通过了相关议案，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上述楷体加粗部分已在公转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之“九、关联方、关

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二）关联交易”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主办券商回复】 

（1）核查过程及事实依据 

主办券商通过查阅获取公司的银行贷款合同及征信报告，核查公司贷款情况；

通过核查信泰节能还款银行凭证，查看提前还款情况；通过访谈公司高管，了解

还款资金来源；通过取得实际控制人、公司承诺，确认不再发生使用不具真实交

易背景采购合同的方式取得银行贷款情形。 



 4 / 7 
 

（2）分析过程及结论意见 

截至 2017 年 8 月末，公司通过不具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大额采购合同取得的

银行贷款共计 3,200.00 万元。针对该种贷款不规范的情形，公司采取措施进行

了积极的规范和整改。2017 年 9 月 29 日，公司向控股股东消防科技借款 2,000.00

万元，并于同日偿还建行临朐支行的 3 笔贷款，共计 2,000.00 万元；2017 年 9

月 29 日，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偿还潍坊银行临朐朐山路支行的 1 笔贷款，共计

1,200.00 万元。截至本反馈回复之日，公司已全部结清 3,200.00 万元的银行贷款

及利息，贷款不规范情形全部清理完毕。 

公司、实际控制人分别出具承诺：“若因使用不具真实交易背景的采购合同

方式取得银行以受托支付形式发放的贷款资金的行为导致公司承担任何责任或

受到任何处罚，致使公司遭受任何损失的，实际控制人将无条件以现金全额赔偿

该等损失，并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承诺将充分行使实际控制人权利，保证公司不

再发生使用不具真实交易背景的采购合同方式取得银行以受托支付形式发放贷

款资金的行为。” 

2017 年 9 月 8 日中国人民银行临朐县支行出具证明：“经我行核实，确认

山东信泰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本证明出具之日，不存在

因违反国家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扰乱

金融市场秩序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综上，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虽然公司存在不规范贷款行为，但是公司已

进行了规范和整改，对于该种情况下的银行贷款合同，公司现均已提前偿还完

毕，不存在因拖欠银行利息或迟延还款被银行要求交纳滞纳金的情形，公司的

信贷信息中亦不存在关注类和不良/违约类的情况，故公司不规范银行贷款行为

未给贷款银行造成任何损失。又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临朐县支行出具的《证明》，

公司上述不规范银行贷款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亦并未因此受到行政

处罚，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的

规定，经营合法规范。 

上述楷体加粗部分已在公转说明书“第四节公司财务”之“十、提请投资者

关注的财务报表附注中的期后事项、或有事项及其他重要事项（四）公司使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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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真实交易背景的采购合同提取银行贷款资金的具体情况”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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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信泰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山东信泰节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盖章页） 

 

 

 

 

 

 

 

 

 

 

 

山东信泰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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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山东信泰节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签字页） 

 

项目负责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 

许开兴 

项目小组成员（签字）：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陈超                刘立波                 刘佳函 

         

内核专员（签字）： 

 

______________     

程志强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